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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地方法院 

纽约南区 

 

美利坚合众国 

原告 

诉. 

郭浩云, 

被告. 

 

案件号. 1:23-CR-118-1 (AT) 

 

关于中止破产案并请求复议的 

更新动议通知书      

 

要求口头辩论 

被告郭浩云通过律师恭敬地 (i) 提交一份更新动议，请求法院     下令中止名为 “有关郭浩云

及其他人” 的案件，案件编号：22- 50073(JAM) (康州地区破产法院) (联合管理)，以及所有相关案

件（统称"破产案"），(ii) 根据《地方刑事规则》第 49.1 条，向法院提出动议，要求法院复议驳回

郭先生之前提出的中止破产案动议（卷宗编号 131）的命令（卷宗编号 204）。 

被告根据 Matthew S. Barkan 律师的声明、所附证物、所附法律备忘录以及此前的所有文件

和诉讼程序提出此动议。 

被告恳请就此动议进行口头辩论。 

 

 

提交日期: 2023 年 1 月 4 日 

     纽约州纽约市 

谨此提交 

 Sidhardha Kamaraju 

E. Scott Schirick Matthew S. 

Barkan Daniel J. Pohlman 

John M. Kilgard Clare P. 

Tilton 

PRYOR CASHMAN LLP 

地址：【省略】 

电话号码：【省略】 

电子邮箱：【省略】 

以上是被告郭浩云的代理律师 

 


